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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出一套 6 万元的

红木古董八仙桌，委托物流公司托运给买

家，在运输过程中，古董桌却遭到损毁。

物流公司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杜某通

过二手交易平台向他人出售一套红木古

董八仙桌，价格为6万元。为能安全托运

给买家，杜某通过拨打某物流公司的全国

统一服务电话下单托运该八仙桌，某物流

公司安排旗下子公司负责实际承运，但提

供的是物流公司的通用托运单，杜某声明

保价价值为 6万元，运输费由买家支付。

八仙桌抵达目的地后，买家发现有毁损遂

拒绝收货，并将八仙桌退回杜某处。杜某

向物流公司提出索赔，双方协商未果，杜

某遂诉至法院，请求物流公司及其子公司

赔偿交易物损失6万元、返还运输费及保

价费。

●判决

赔偿交易物损失6万元
返还运输费及保价费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

为，杜某已经通过物流公司的全国统一服

务电话完成下单手续，且填写的托运单是

该公司的全国通用格式托运单，某物流公

司属于运输合同相对方，应履行合同义

务。红木古董八仙桌交易价格6万元，杜

某已声明保价6万元，托运单上的保价条

款以相对突出的字体列明“托运人已保

价，实际价值大于或等于声明价值时，货

物全部毁损或灭失，按照保价声明予以赔

偿”，不存在免除承运人责任或排除消费

者权利的情形，故判决物流公司向杜某赔

偿交易物损失6万元、返还运输费及保价

费。

●典型意义

法院认为，快递服务已成为当前我国

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消费者在享受

快递服务便捷的同时，快递服务领域中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该案

依法认定寄件人与物流公司订立运输合

同，并判令物流经营者按照保价条款约定

赔偿寄件人实际损失，对于规范快递服务

市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

促进作用。

托运6万元古董桌遭损毁

老人购买610万元理财 到期却拿不回钱
丁某飞系一名 67岁的老年人，于 2017年认购了某商业保理公司发

行、某资产管理公司承销并管理的应收账款收益权产品610万元，合同约

定该产品资金投向某商业保理公司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期限为 1
年，300万以上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8.5%。该产品到期后某商业保理公

司、某资产管理公司未按约定兑付认购款项和利息。丁某飞遂诉至法

院，请求返还认购本金610万元并按承诺的年化收益率8.5%支付利息。

●判决

返还钱款并按承诺计算利息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商业保理公司通过地方交易

场所将应收账款分割成理财产品向若干个普通投资者发行以融入资金，

是一种变相吸收存款、募集社会资金从事保理业务的行为，其将保理业

务的风险转嫁到金融知识欠缺、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普通投资者身上，

妨害保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该商业保理公司明知其发行的应

收账款收益权所依据的应收账款不真实，却隐瞒真实情况，向金融消费

者作出固定收益的承诺，给丁某飞造成损失。因此，《认购协议》依法应

认定为无效，某商业保理公司应向丁某飞返还610万元，并按承诺的预期

收益率即年利率8.5%计算利息，以填补善良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某资

产管理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及承销人，未就其承销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做到

对投资人负责，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

判。

●典型意义

法院认为，老年人往往金融知识欠缺，风险意识和维权能力相对薄

弱，保护老年人金融消费安全需求日益突出。该案依法认定商业保理公

司的经营模式属于变相吸收存款、募集社会资金从事保理业务行为，妨

害了保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并判令发行

人和承销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有效保护了老年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为老年人构建更加合法、安全的金融投资消费环境。

孩子视力越“治”越降

甘某权、甘某龙均为患有近视未成年人。某保健中心对外宣传可通

过绿色光波点移动，辅以脉冲负离子和电磁热能疏导等矫正孩子视力，

使孩子摆脱弱视、近视、远视、散视、斜视等困扰，摘下眼镜。甘某权、甘

某龙在其父亲陪同下与某保健中心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甘某权、甘某

龙支付服务费，某保健中心向2人分别提供40次仪器放松睫状肌服务和

眼部穴位按摩服务。甘某权、甘某龙分别接受 90次服务后，再次到医院

检查，视力没有提升反而下降，遂诉至法院，请求该保健中心退款 9300
元，支付三倍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判决

退回服务费并赔偿三倍服务费损失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某保健中心宣传可矫正孩子视

力，使孩子摆脱弱视、近视、远视、散视、斜视等困扰，摘下眼镜，上述宣传

已足以对消费者产生欺骗、误导，使消费者对其服务功效产生错误的认

识。甘某权、甘某龙的父母受到虚假宣传的影响，在某保健中心工作人

员的游说下购买了服务，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某保健中心的行为已

构成欺诈。故判决某保健中心退回服务费并赔偿三倍服务费损失。

●典型意义

法院认为，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儿童近视尚无法治愈。儿童青少

年近视矫正领域乱象，严重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威胁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案依法认定某保健中心虚假宣传支

付三倍赔偿金，对于引导儿童青少年和家长科学认知近视矫正，切实增

强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广东高院发布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徐某下载某手机游戏并注册两个游

戏账户，在游戏过程中分别向两个账户充

值 2.1 万 元 、9.3 万 元 ，合 计 充 值 获 得

1072000元宝及12405000元宝。

2020年 9月 1日，游戏运营方某网络

科技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于60天后关闭服

务器，游戏角色等数据全部清空，并提出

补偿方案，即游戏关闭充值至正式停运期

间，全服每天发放2万元宝补偿。涉案游

戏于 2020年 10月关闭服务器，徐某游戏

账号A剩余元宝16812607个，账号B剩余

元宝 2602799 个。徐某认为某网络科技

公司构成违约，遂诉至法院，要求某网络

科技公司退还全部充值款项11.4万元。

●判决

参照人民币充值购买“元宝”
的比例退还2.5万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徐某与某网络科技公司之间构成网络服

务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约定及游戏行业

惯例，某网络科技公司可以根据游戏运营

情况随时要求解除合同，且其已在合理期

限之前通知徐某，故涉案游戏停止运营不

构成违约。但终止服务时，某网络科技公

司应当以法定货币等方式退还用户尚未

使用的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根据公平原

则，结合充值所得元宝数所占消耗元宝数

与剩余元宝数之和计算得出的比例，参照

人民币充值购买“元宝”的比例，判决某网

络科技公司退还徐某2.5万元。

●典型意义

法院认为，游戏账户内玩家充值的虚

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产依法受到保护。

本案依法确立网络游戏终止运营时，玩家

游戏账户内未使用的虚拟货币应按比例

以法定货币形式退还的裁判规则，明确游

戏运营商的合同义务责任，规范了网络游

戏产业发展，保护了网络虚拟财产和游戏

用户的合法权益，营造了健康、公平、良好

的网络环境。

玩游戏充值11.4万 平台却要关停了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3月1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涵盖民事、刑事、行政各个审判领域，发布
案例涉及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消费、物流运输保价赔偿等诸多消费热点，
体现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兴业态、虚拟财产等权益的有力保护。

■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通讯员 陈康秀 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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